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评选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赤峰地区风景园林工程施工现

场的管理水平，确保风景园林工程的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根据国家、

自治区、赤峰市有关风景园林工程施工要求和规范标准，结合本地、

本行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赤峰风景园林学会会员单位在赤峰市行

政区域内承建的风景园林工程且符合工程建设管理程序的在建项目

工地。

第三条 评选活动主要内容为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包括基础现

场管理、人员用工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文明施工管理、环境资源保

护、卫生安全防疫、劳动保险保护、生产生活影响、治安综合治理等

方面，分为内业资料和工地现场两部分。

第四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评选工作由赤峰风景

园林学会负责组织实施，每年度评选一次。接受赤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等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评选采用施工企业申

报、学会预审、专家现场验收、评审委员会审定、学会网站公示和接

受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定后统称为“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

文明工地”。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企业应坚持合法经营、诚信管理，营业执照具有风

景园林业务范围的赤峰风景园林学会单位会员；申报企业有明确的发

展战略和经营方针，工程优质高效，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获得

建设、设计、监理单位好评。

第七条 企业在施工生产中，执行规范、标准，采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在赤峰地区风景园林施工企业中起到模范带

头作用。

第八条 企业安全标准化，各项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并全

面落实，安全文明保证体系健全，评选年度没有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第九条 安全施工措施和文明施工措施费已落实，并有专职安全

文明施工管理人员；工程主要出入口处设置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

单及监督电话牌、消防保卫（防火责任）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

和环境保护牌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工地现场醒目处悬挂创建安全文

明工地工程的告示牌。

第十条 被评选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项目已办理开

工信息报送、施工许可（开工备案)等手续；合同价款在 200 万元（含

200 万元）以上，且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劳资纠纷的正在进行施工生

产活动的风景园林建设项目。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申报资格：



（一）评审当期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

（二）评审当期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的；

（三）提交申报材料不真实，有弄虚作假的；

（四）企业不遵守赤峰风景园林学会规章和不履行会员义务的。

第三章 评定程序

第十二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评定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评审时间为每年二季度提出申请、申报资料到六月底前结

束，当年三季度进行统一评选到八月底前结束；

（二）企业填写《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申报及评定表》，

将填写好的申报表及申报资料直接报送赤峰风景园林学会；

（三）赤峰风景园林学会根据申报表及申报资料对赤峰市风景园

林安全文明工地进行预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入选

后，提供给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

第十三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评选工作人员在赤峰

风景园林学会专家库抽选，评审委员会成员如与被评选企业、个人有

利害关系的实行回避，再由专家库抽选；由抽选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

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组长由专家组

举手通过，按《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评分表》（四张表格）

所设置内容组织评审。

第十四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赤

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评选，需要对被评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实

地考核。



第四章 评定标准

第十五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评审委员会成员要本

着实是、公平公正、统一平衡的原则评选赤峰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

第十六条 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评分为安全生产和

文明施工两项内容，采用 100 分制评定方法。评选结果由评审委员会

合计总分，以评审委员会人数的平均分数为最终得分，得分 90分以

上（含 90分）者，评定为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具体评分

标准分布如下：

（一）企业综合管理内业检查指标 15分：包括管理机构、管理

制度、人员登记、施工资料、施工组织、日常检查、劳资纠纷、相关

手续等综合性指标；

（二）施工工地文明现场检查指标 35分：包括“五牌一图”、

创建告示牌、施工围挡、形象标识、三通一平、现场容貌、社区影响、

卫生防疫等管理情况；

（三）施工工地安全内业检查指标 15分：包括企业保证体系、

组织机构、各项资料、特种审批、特殊预案、日检记录等的管理资料。

（四）施工工地安全现场检查指标 35分：包括施工用电、机械

设备、安全警示、防护措施、三防安全、劳保用品等内容。

第五章 表彰惩戒



第十七条 评审通过的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名单在赤

峰风景园林学会网站公示，为期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确定为赤峰市

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

第十八条 获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项目，由赤峰风景

园林学会颁发荣誉证书。对获得奖项较多的企业，授予赤峰市风景园

林安全生产先进企业的荣誉称号，在全市风景园林行业范围内公布表

彰。

第十九条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及个人参加工程投标时其获得的

赤峰市风景园林文明工地荣誉可列入该企业和个人的综合业绩，并将

记入赤峰市风景园林网的企业信用档案。

第二十条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将在赤峰市风景园林安全文明工

地中选择优秀工程，推荐参加自治区及全国风景园林行业的先进风景

园林安全文明工地的评选。

第二十一条 对采取提供虚假业绩、伪造证明材料的企业，一经

查实，除取消该企业本年度全部评选资格外，已获得赤峰市风景园林

安全文明工地的，取消其荣誉称号，收回牌匾和证书，撤回网站的风

景园林企业信用档案，并记录一次不良行为，且三年之内不得参与评

选。

第二十二条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专家评委及学会工作人员，要秉

公办事，严守秘密，廉洁自律，认真工作。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视其

情节给予批评警告，或取消相关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赤峰市风景园林及各类绿地养护工

程安全文明工地的评选。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赤峰风景园林学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申报及评定表

附件：2、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表 1 企业综合管理内业检查评分表

表 2 施工工地文明现场检查评分表

表 3 施工工地安全内业检查评分表

表 4 施工工地安全现场检查评分表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

2020 年 6月 1 日



附件 1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申报及评定表

填表单位：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工程建设规模、主要工程量、工程造价、绿化面积等内容及标准 ：

项目负责人（签名）：

项目经理（签名）：

公司经理：（签名）：

施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定总分：

评专家组长（签名）：

秘书长意见：

秘书长（签名）：

会长（签名）：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企业综合管理内业检查评分表

工程名称： 表 1

序

号
评分内容

应得分

（15）

扣

分

实

得

分

备

注

1 管理组织机构齐全、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及管理制度齐全 3

2 务工人员登记名册，并按相关规定办理保险 2

3 施工许可资料及管线保护资料齐全 2

4 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有施工现场总平面图；临时设施搭设方案 2

5
工程施工相关手续（掘路执照、占掘路施工交通安全意见书、

占路许可证以及管线保护资料、临时排水许可证等）齐全。
2

6 安全标准化和文明施工日常检查资料齐全 2

7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劳资纠纷 2

合

计

注：本工程不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减分

专家组检查人：

年 月 日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施工工地文明现场检查评分表

工程名称： 表 2

序号 评分内容
应得分

（35）

扣

分

实得

分

备

注

1
场地挂牌及

人员管理

现场设置“五牌一图”，制作符合标准、

内容齐全、位置合理且醒目。施工人员进

入施工现场佩戴安全帽（无要求的不减分）

和工作卡。创建文明工地工程的告示牌。

10

2 围档和大门

围档统一、连续、稳固、整洁、美观。大

门设置符合标准，有门卫制度和门卫人员

（不具备条件的不减分）。

6

3 形象标识
工地办公室、生活区形象标识统一规范（无

以上情况的不减分）。
3

4 三通一平

施工现场必须做到三通一平，排水畅通；

生产垃圾及时清运、施工用水无浪费溢流，

并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5

5 场容场貌

施工材料（苗木）、构配件应按总平面布

局堆放，机具设备摆放整齐，对植物支护

整齐美观（无以上情况的不减分）。

5

6 社区影响
地区居民无投诉，施工未影响居民出行，

有施工不扰民措施。
3

7 卫生防疫
食堂卫生防疫、厕所干净卫生（无要求设

置的不减分）、
3

合计

注：本工程不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减分

专家组检查人: 年 月 日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施工工地安全内业检查评分表

工程名称： 表 3

序

号
评分内容

应得分

（15）

扣

分

实得

分

备

注

1 安全保证体系、组织机构及责任制健全 3

2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单列，使用有计划，有支付申请，

做到专款专用，相关台账齐全
2

3 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方案及临时用电等齐全 2

4 特种作业人员施工机械登记备案等相关资料齐全 2

5 防汛防风、深基坑作业、动火等各类预案齐全 2

6 消防器材、临时用电、施工机械等检查记录齐全 2

7 动火审批制度和审批手续齐全 2

合

计

注：本工程不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减分

专家组检查人：

年 月 日



赤峰市风景园林工程安全文明工地

施工工地安全现场检查评分表

工程名称： 表 4

序号 评分内容
应得分

（35）

扣

分

实

得

分

备

注

1
用

电

现场施工用电线路设置、电器、电箱设备符合要求

生活及办公区域用的规范，无乱拉电线及使用违规电器现

象。

5

2
设

备
各类施工机械设备符合规范标准的要求。 5

3
防

护

对人员、车辆密集的现场均设置护栏、诱导柱、界限绳、

反光锥和夜间警示灯等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防治误入发

生危险；对植物进行病虫害防治需设置明显标识；对高架

工程“三宝”“四口”“五临边”等防护措施（工程无要

求的不减分）；雨雪天及六级以上大风天气未进行高空作

业。

15

4
设

施

各类脚手架（含排架）搭设、基坑支护符合规范要求，

人员上下安全通道符合要求（工程无要求的不减分），极

端雨雪天及六级以上大风天气未进行高空作业记录。

5

5
三

防

防汛、防风、防暑物资齐全并设立专门仓库。劳动保护用

品配备齐全（安全帽、安全带，穿防滑鞋），并有专人管

理。

5

合计

注：本工程不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减分

专家组检查人: 年 月 日


